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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5/2021_2022__E6_95_99_E

8_82_B2_E9_83_A8_E5_c80_305759.htm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的通知（教技〔2007〕3号）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

局，国防科工委，部属各高等学校：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

估规则（试行）》自2004年1月1日试行以来，对规范和加强

高等学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提升实验室整体

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效地推动了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

的建设与发展，得到了相关部门与高校的广泛认同。经广泛

征求意见和认真研究修订，我部决定正式实行该规则。现将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

行。 附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教育部办公厅二○○

七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的管

理，规范实验室评估工作，根据《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建设

和管理暂行办法》，特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评估是实验室管

理的重要环节，其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健全制

度，创新机制，以评促建，加快发展，并为管理部门决策提

供依据。 第三条 实验室评估工作贯彻“公开、公平、公正”

和“依靠专家、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原则。 

第四条 评估工作力求精简、高效，重点对实验室总体运行状

况进行评价，实行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相结合，定性评估为

主。主要指标为研究水平与贡献、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开

放交流与运行管理（评估指标体系见附1）。 第五条 所有通



过验收并正式开放运行两年以上的实验室原则上都应参加五

年一次的评估，通过验收但开放运行未达两年的实验室可自

愿向教育部提交评估申请并参加评估。每年评估一至两个学

科（领域）的实验室。 第六条 实验室评估工作由教育部科技

司负责组织与实施。第二章 职责 第七条 教育部主要职责：组

织制订评估规则和指标体系，确定评估任务，制订评估方案

，接受评估申请，组织专家评估，发布评估报告，公布评估

结果。 第八条 实验室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指导评估工作，

组织依托单位和实验室做好评估工作，审核和汇总评估申请

材料。 第九条 依托单位的主要职责：做好评估准备工作；审

核评估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并承担材料失实的连带

责任；为实验室评估提供支持和保障。 第十条 参评实验室应

认真准备和接受评估，准确真实地提供相关材料，不以任何

方式影响评估的真实性。第三章 评估的程序 第十一条 每年4

月1日前，教育部确定当年参加评估的实验室名单，并通知实

验室主管部门、依托单位。 第十二条 实验室依托单位或主管

部门在实验室评估名单下达后两个月内，向教育部提交经审

核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申请书》（格式见附2）。 第

十三条 教育部按照当年的评估方案，组织专家评估，评估包

括现场考察和综合评估两个阶段，评估专家由学术专家和管

理专家组成。第四章 现场评估 第十四条 现场评估按研究方向

相近的原则将实验室分成若干组，专家组到现场对实验室进

行考察。同一组实验室的现场评估原则上由同一批专家完成

。现场评估在申请截止之日起两个月内完成。 第十五条 现场

评估的主要目的是全面了解和评价实验室的运行状况，检查

与核实实验室取得的成绩，明确指出实验室存在的问题和改



进方向。 第十六条 现场评估由专家组主持，主要内容包括：

专家组听取实验室主任工作报告和代表性成果学术报告、考

察仪器设备管理和运行情况、核实科研成果和开放情况、了

解人才队伍建设情况、抽查实验记录、召开座谈会和进行个

别访谈等。 第十七条 专家组根据评估指标体系对实验室打分

，并提出现场评估意见，确定小组评估结果。 第十八条 实验

室主任报告主要对评估期限内实验室运行状况进行全面、系

统的总结。代表性成果是指评估期限内以实验室为研究基地

、实验室聘任人员为主产生的重大研究成果以及重大国内外

合作研究的成果。第五章 综合评估 第十九条 综合评估在现场

评估后分学科（领域）进行，采取集中会议评审的形式对现

场评估排序前30%和后20%的实验室进行评议。 第二十条 参

加现场评估的专家组组长（或副组长）原则上参加综合评估

专家组。 第二十一条 综合评估专家组通过听取实验室主任报

告和现场评估意见，根据评估指标体系对实验室打分，并确

定实验室综合评估意见。 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主任报告主要介

绍实验室的优势和特色，国内外的地位和影响，结合现场评

估的情况，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未来的

发展规划和设想。所有参评实验室均可旁听实验室主任报告

。 第二十三条 综合评估确定本学科（领域）实验室的初步评

估结果，原则上综合评估排名前15%的为优秀类实验室，

后10%的为较差类实验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